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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浦区关于高新技术企业补贴的实施办法
第1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我区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全面激发创新主体活力，持续增强创新动力，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本市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沪府发〔2018〕40 号）、《关于本市进一步放权松绑激发科技创新活力的若干意见》（沪府办规〔2023〕10号）、《关于印发<青浦区关于加快推进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青科委〔2021〕99 号）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情况，现就加快推进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区财政局会同区科委负责年度预算资金安排。区科委负责组织申报、审核与政策宣传等工作。
第二章  支持范围
第三条  适用于本区的高新技术企业。
第四条  相关高新技术企业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2022-2025年在本区获得认定（以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时间为准）的高新技术企业，2022-2025年从外省市引进本区的高新技术企业；
（二）按要求完成高新技术企业统计年报及发展年报；
（三）信用良好，近两年无重大违法违规情况；
（四）符合本办法第三章规定的支持标准。
第三章  支持标准
第五条  首次认定补贴：对在本区首次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一次性补贴25万元；
第六条  重新认定补贴：对重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一次性补贴10万元；
第七条  优质高企引进补贴：对外省市迁入的，高企有效期（以高企证书有效时间为准）一年以上且符合我区“大数字、大健康、大商贸”产业方向的，可直接予以一次性补贴25万元。
第四章  补贴流程
第八条  对于符合“首次认定补贴”和“重新认定补贴”支持标准的高新技术企业，采用免申即享的方式拨付补贴资金，具体流程如下：
（一）发布通知：区科委根据本办法梳理拟支持对象名单及金额，并发布补贴领取通知；
（二）确认信息：企业确认补贴金额并提供拨款账户；
（三）审核：区科委向区级职能部门和企业主管单位征求意见，形成拟补贴名单，并进行公示；
（四）决定：区科委将拟补贴名单报区产推办审批，确定最终名单；
（五）资金拨付：区财政局按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拨付资金。
第九条  对于符合“优质高企引进补贴”支持标准和对补贴类型有异议的高新技术企业，采用企业申请的方式，对符合要求的高新技术企业拨付补贴资金，具体流程如下：
（一）发布通知：区科委根据本办法发布补贴申请通知；
（二）申请：企业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三）审核：区科委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并向区级职能部门和企业主管单位征求意见，形成拟补贴名单并进行公示；
（四）决定：区科委将拟补贴名单报区产推办审批，确定最终名单；
（五）资金拨付：区财政局按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拨付资金。
第五章  附则
第十条  符合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扶持政策的高新技术企业，按照张江相关政策给予认定后一次性补贴。本办法与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相关高新技术企业政策不重复享受。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青浦区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5年12月31日，适用于2022年至2025年期间内符合补贴条件的申报对象（包含免申即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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